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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加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入库工作的通  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、资质以上建筑业及房地产开发企业、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四上”企业）培育入库工作，为我市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，助推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，现就 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入库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入库工作的重要性

“四上”企业是财政增收的主要渠道，是解决就业、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，是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基础。“四上”企业数量、规模、结构，直接决定着一个地区主要经济指标的总量、速度和质量。各镇街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入库工作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提高入库企业数量和质量，为推动全市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强力支撑。
二、扎实做好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入库工作
市经信局、住建局、商务局、旅服局、建工局等“四上”企业主管责任部门和各镇街，要对所管理行业及辖区内的企业清查摸底，全面掌握各行业、各辖区企业发展状况，加大扶持力度，完善各项扶持发展措施，加快新建和改扩建等项目建设进度，扩大企业生产和销售，促进企业规模扩张，促其尽快达到入库标准。对符合“四上”标准的准“四上”企业，要形成培育台账，明确培育入库工作时间节点，及时办理入库手续。当年新建投产达到规模(限额)标准的企业，要准备申报资料，及时将其纳入“四上”企业库；对小升规企业进行实时监测，确保符合标准的在年底按时纳入“四上”企业库。使“四上”企业培育既增数量、又重质量，推动区域经济快速稳定发展。
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街、各主管责任部门要加强对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入库工作的组织领导，“一把手”要亲自抓，分管领导要具体抓，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，确保各项工作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动员。各镇街、各主管责任部门要切实加强对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入库工作的宣传动员，不断提高企业对入库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，确保达标“四上”企业都能及时主动申报入库。各企业应当依法、积极主动地做好申报入库工作，对已达标不配合、拒绝申报入库的企业，将依照《统计法》予以严肃查处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配合。各镇街、各主管责任部门既要从各自职能出发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精心培育，又要加强沟通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市场监管局、税务局等部门要抓住“多证合一”的有利时机，指导和督促新建企业及时办理完善相关证照。市统计局要加强对各镇街、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各主管责任部门相关人员、纳入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库企业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，及早做好入库所需资料的准备工作，提高入库工作效率和质量。市经信局、住建局、商务局、旅服局、建工局及各镇街每月要将达标企业名单及时报统计部门，帮助企业做好入库相关工作。
（四）加强督导调度。市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入库工作联席会议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定期召开调度会议，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。市委、市政府督查局要加大日常工作的督导调度，并将各责任部门、各镇街每月工作进度按时通报，形成强大工作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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